
1　纳税筹划的含义及其目的

纳税筹划主要是指在国家政策的

许可下，按照税收法律法规的立法

导向，通过对筹资、经营、投资、

理财等活动进行合理的事前筹划和安

排，取得"节税"效益，最终实现企

业利润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的一

种经济活动。它主要是通过对纳税

业务进行事先策划，制定一整套的

纳税操作方案，从而达到节税的目

的。税务筹划包含着两个层面的意

思，从征税人的角度而言，他们要

进行的是税收筹划；而站在纳税人

的立场上，需要进行的则是纳税筹

划。纳税筹划包括了避税、节税和

转嫁几方面的内容。纳税筹划不是

偷税，也不完全等同于避税或节

税。它具有事先策划性、非违法

性、权利性、规范性等方面的特

征。其目的主要有：减轻税收负

担，降低涉税风险，获取资金时间

价值，维护主体合法权益等。

2　会计方法选择对纳税筹划的影

响

纳税筹划在国外已是个非常普遍

的现象，在国际企业中也得到广泛

的应用；而在我国，纳税筹划还是

个新事物。我国的各种税种的筹划

与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有着密切的联

系，尤其在对所得税进行筹划时，

其影响最为明显。纳税筹划的途径

有多种，如缩小税基、采用低税

率、延期纳税、税收优惠以及涉税

零风险等。缩小税基又可以分为缩

小绝对额和缩小相对额。与会计处

理方法的选择相关的纳税筹划主要是

缩小税基和延期纳税。下面通过企

业在生产经营中有代表性的会计处理

方法的选择来讨论企业如何筹划纳

税，以期取得“节税”的效益。

2.1　存货计价方法的选择对纳税筹

划的影响

一般情况下，企业在利用存货

计价方法选择进行纳税筹划时，要

考虑企业所处的环境及物价波动等因

素的影响。存货计价方式的不同，

会导致不同的期末存货价值和销货成

本，从而对企业财务状况、盈亏情

况及所得税产生较大影响。我国现

行税制规定，纳税人各项存货的发

生和领用，按实际成本价计算，计

算方法可以在个别计价法、先进先

出法、加权平均法、移动平均法、

后进先出法等5 种方法中任选一种。

计价方法一经选用，在一定时期内

（1 年或1 个营业周期内）不得随意

变更，如需变更，要经董事会或经

理层（厂长）会议等机构批准，并

上报当地税务机关备案，同时在会

计报表附注中予以说明。

（1）对存货计价方法进行选

择，必须充分考虑市场物价变化趋

势因素的影响。一般来说，当材料

价格不断上涨时，采用后进先出法

来计价，可以使期末存货成本降

低，本期销货成本提高，从而使企

业计算应纳所得税额的基数相对减

少，可减轻企业所得税负担，增加

税后利润；而采用先进先出法势必

会增加企业所得税负担，减少税后

利润。反之，当材料价格不断下

降，采用先进先出法来计价，同样

会导致期末存货价值较低，销货成

本增加，从而减少应纳税所得，达

到“节税”目的；而采用后进先出

法必将导致相反的结论。当物价上

下波动时，企业应选择加权平均法

或移动加权平均法对存货进行计价，

这样做可以避免销货成本波动影响各

期利润的均衡性，导致企业各期应

纳所得税额上下波动，增加企业安

排资金的难度。特别当应纳所得税

额较大、企业未有足够的现金时更

应如此，不然，可能会影响企业的

其他经济活动，有的甚至会影响企

业的长远发展。

（2）如果企业正处于所得税的

免税期，意味着企业在该期间内获

得的利润越多，其得到的免税额也

就越多。这样，材料价格不断上涨

时，企业就可以通过选择先进先出

法计算材料费用，以减少材料费用

的当期摊入，扩大当期利润。相

反，如果企业正处于征税期，其实

现利润越多，则缴纳所得税越多，

那么，企业就可以选择后进先出

法，加大当期的材料费用摊入，以

减少当期利润，减轻企业税负。

2.2　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选择对纳

税筹划的影响

折旧是指在固定资产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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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按照确定的方法对固定资产计

提折旧。折旧作为成本的重要组成

部分，有着"税收挡板"的效用。按

我国现行会计制度规定，企业常用

的折旧方法有平均年限法、工作量

法、年数总合法和双倍余额递减

法。运用不同的折旧方法计算出的

折旧额在量上是不相等的，因而分

摊到各期生产成本中的固定资产成本

也不同。而折旧的计算和提取必将

影响到成本的大小，进而影响到企

业的利润水平，最终是影响企业的

税负轻重。由于在折旧方法上存有

差异，这为企业进行纳税筹划提供

了可能。

（1）在利用固定资产折旧方法

的选择进行纳税筹划时，应考虑不

同税制因素的影响。一般来说，在

比例税制下，如果各年的所得税税

率不变，则宜选择加速折旧法对企

业较为有利。这主要是因为采用加

速折旧法，最初的年份提取的折旧

较多，后面的年份提取的折旧较

少，可以使企业获得延期纳税的好

处，相当于企业在开始年份内取得

了一笔国家无息贷款。但是，如果

未来所得税税率越来越高，则应选

择平均年限法较为有利。由于延缓

纳税收益与税率高低成正比，因

此，在未来所得税税率越来越高的

情况下，往往会使以后年度增加的

税负大于延缓纳税的收益。当然也

会出现以后年度增加的税负小于延缓

纳税利益的情况，这主要看市场资

金的折现率高低。所以，在未来税

率越来越高时，企业就需要进行比

较分析，才能对企业的折旧方法做

出最佳选择。而在累进税制下，过

高的利润额，会引起过高部分所对

应的税率偏高，从而会使企业税负

也偏高。在这种情况下，则适宜采

用平均年限法，可以使企业的利润

避免忽高忽低，保持在一个相对稳

定的状态，减少企业纳税。当然，

由于企业自身的条件、税率累进的

急剧程度以及银行利率的大小等因

素，也会对折旧的“税收挡板”效

果产生影响。因此，在累进税制

下，企业到底采用何种折旧方法较

为有利，仍需企业经过比较分析

后，才能做出最终决定。

（2）如果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的

影响，则企业按历史成本所收回的

资金的实际购买力将大大贬值，无

法按现行的市价进行固定资产简单再

生产的重置。但是，在存在通货膨

胀的情况下，如果企业采用加速折

旧方法，既可以使企业缩短回收

期，又可以使企业的折旧速度加

快，有利于前期的折旧成本取得更

多的税收抵税额，从而取得延缓纳

税的好处，相对增加企业的投资收

益（延缓纳税额与延缓期间企业投

资收益率的乘积）。可见，通货膨

胀的存在对企业并非总是不利的，

企业可以通过采用加速折旧方法的选

择有效地利用通货膨胀，使企业获

得“节税”效应。

（3）须考虑折旧年限因素的影

响。新的会计制度及税法，对固定

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和预计净残值没

有做出具体的规定，只要求企业根

据固定资产的性质和消耗方式，合

理确定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和预

计净残值，只要是“合理的”即

可。这样企业便可根据自己的具体

情况，选择对企业有利的固定资产

折旧年限对企业的固定资产计提折

旧，以此来达到节税及企业的其他

理财目的。一般情况下，在企业创

办初期且享有减免税优惠待遇时，

企业可以通过延长固定资产折旧年

限，将计提的折旧递延到减免税期

满后计入成本，从而获得节税的好

处。而对一般性企业，即：处于正

常生产经营期且未享有税收优惠待遇

的企业来说，缩短固定资产折旧年

限，往往可以加速固定资产成本的

回收，使企业后期成本费用前移，

前期利润后移，从而获得延期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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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处。

（4）须考虑资金时间价值因素

的影响。从账面上看，在固定资产

价值一定的情况下，无论企业采用

何种折旧方法，也无论折旧年限多

长，计算提取的折旧总额都是一致

的。但是，由于资金受时间价值因

素的影响，企业会因为选择的折旧

方法不同，而获得不同的资金的时

间价值收益和承担不同的税负水平。

由于资金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值，

因此，不同时间点上的同一单位资

金的价值含量是不等的。这样一

来，企业在比较各种不同的折旧方

法所带来的税收时，就需要采用动

态的方法来分析。可先将企业在折

旧年限内计算提取的折旧按当时资本

市场的利率进行贴现后，计算出各

种折旧方法下在规定折旧年限内计算

提取的折旧费用的现值总和及税收抵

税额现值总和，再比较各种折旧方

法下的折旧现值总和及税收抵税额现

值总和，在不违背税法的前提下，

选择能给企业带来最大税收抵税现值

的折旧方法来计提固定资产折旧。

以上可以看出，选择何种会计

核算方法，对纳税筹划和对企业的

税负都会起到很大的影响。因此，

企业应根据自身的情况，选用符合

自身条件的会计处理方法，在合理

合法的情况下减少税负，努力使企

业价值最大化。


